	最低生活保障劳动力系数测算参考标准及代码表

	类别及等级
	男18周岁-55周岁（含）

  女18周岁-50周岁（含）
	男56-60周岁（含）

女51-55周岁（含）
	男61-65周岁（含）

女56-66周岁（含）
	66周岁以上-69周岁以下（含）
	18周岁以下

及在校学生

或70周岁（含）以上

	正常人员
	A1：1
	A2：0.8
	A3：0.6
	A4：0.4
	A5：0

	慢病人员
	B1：0.8
	B2：0.6
	B3：0.4
	B4：0.2
	B5：0

	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肢体4级；语言听力3、4级；
	C1：0.6
	C2：0.4
	C3：0.2
	C4：0.1
	C5：0

	有少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肢体残疾3级；语言听力残疾1、2级；

视力残疾2级；智力、精神4级；
	D1：0.4
	D2：0.2
	D3：0.1
	D4：0
	D5：0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

肢体残疾1、2级；

智力、精神残疾1、2、3级；

视力残疾1级
	E1：0
	E2：0
	E3：0
	E4：0
	E5：0

	重特大疾病人员
	F1：0
	F2：0
	F3：0
	F4：0
	F5：0

	特殊困难家庭收入扣减项目
	1.长期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有需要照顾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重残人员、重病患者； 

2.有未成年人的丧偶单亲家庭；

3.一户多残、多重残疾家庭；

4.65周岁（含）以上丧偶家庭，70周岁（含）以上家庭；

5.两个及以上本（专）科在读家庭。
	特殊困难家庭刚性支出扣减项目
	1.因病支出扣减，扣减部分个人自付医疗费用；

2.因残支出扣减，扣减残疾人用于康复治疗以及购买必要的辅助器械配备的部分费用；

3.因学支出扣减，视学生学习阶段进行扣减。


说明：

1.劳动力系数是根据低保申请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残疾程度、患病情况等）得出的劳动力水平参数，结合有关部门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城镇最低工资标准或同行业平均收入核算出其工资性收入情况。

2.本标准为建议标准，各县（旗、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参照此标准，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当地劳动力系数标准。





